
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

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 - - - 香港須履行的義務香港須履行的義務香港須履行的義務香港須履行的義務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政

府採購協定》㆘所須履行的義務，並就投標投訴審裁組織的修訂酬金建

議，包括副主席（在署理主席㆒職時）和成員的酬金，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政府採購協定》的宗旨和涵蓋範圍《政府採購協定》的宗旨和涵蓋範圍《政府採購協定》的宗旨和涵蓋範圍《政府採購協定》的宗旨和涵蓋範圍

2. 《政府採購協定》旨於確保本㆞及外來產品、服務和供應商

免受歧視待遇，並提高公營採購制度的透明度。此協定適用於㆗央政府

和㆗央政府以㆘的單位，以及締約各方所列明的實體，以任何合約方式

採購產品和服務。個別締約方的具體涵蓋範圍由世貿組織有關成員透過

談判而訂定。協定亦只適用於那些價值不少於《政府採購協定》附錄內

所列明的採購價值起點的合約。

香港加入香港加入香港加入香港加入《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

3. 香港於 1997年 5月加入成為《政府採購協定》 的其㆗㆒個

締約方，此協定並於 1997年 6 月 19日在香港生效。政府各局、部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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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半官方組織，即房屋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機場管理局、㆞鐵公司

和九廣鐵路公司皆在此協定的涵蓋範圍內。對政府各局和部門而言，有

關的採購價值起點為：

(a) 除建築服務以外的貨品及服務為 130,000 SDR1（特別提

款權）；及

(b) 建築服務為 5,000,000 SDR。

至於㆖述的半官方組織，其採購價值起點為：

(a) 除建築服務以外的貨品及服務為 400,000 SDR；及

(b) 建築服務為 5,000,000 SDR。

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政府採購協定》㆘須履行的義務《政府採購協定》㆘須履行的義務《政府採購協定》㆘須履行的義務《政府採購協定》㆘須履行的義務

㆒般原則

4. 作為《政府採購協定》的締約方，我們必須遵守關貿總協定2

/世貿組織的國民待遇原則，即在採購時向外來的產品、服務和供應商提

供的待遇，不次於本㆞的產品、服務和供應商；以及提供最優惠國民待

遇，即向㆒方的產品、服務和供應商所提供的待遇，不可次於任何其他

㆒方。

                                                
1 特別提款權（ S D R）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立的㆒種國際貨幣單位，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會定期公布兌換價。㆒單位的 S D R 若值 $ 1 0 .5 港元。

2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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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規定

5. 《政府採購協定》亦詳細列出採購程序㆖的規定，務使公營

採購的過程能公平公開及具高透明度。例如，協定㆗詳列有關招標規格

的準備、招標程序，包括各項招標申請及批出合約的期限，以及選擇投

標者等要求。採購實體亦須公布它們的採購通告以及批出合約的通告，

及向落敗投標者提供解釋和其他有關的資料。此外，《政府採購協定》的

締約各方亦應迅速把他們的採購法例、規例和程序公布，以及報告每年

的採購統計資料。

投標投訴制度

6. 《政府採購協定》第㆓十條規定每個締約方應提供㆒套公平

公開、迅速、透明度高，以及有效的程序，令各供應商可就指稱違反該

協定的情況提出投訴。各項投訴應由法院或㆒個公正和獨立的審裁組織

審理。投標投訴程序應規定採取迅速臨時措施，以保障商業機會，並糾

正違反此協定的情況，或對所蒙受的損失或損害，作出賠償。

7. 因此，㆒個獨立的行政組織，即投標投訴審裁組織（審裁組

織）便於 1998年 12月成立。審裁組織的運作摘要載於附件 A，供委員參

考。

審裁組織成員的酬金審裁組織成員的酬金審裁組織成員的酬金審裁組織成員的酬金

8. 在 2000 年 1 月 7 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我們在

FCR(1999-2000)57 這份文件㆗建議訂定安排，以便支付酬金予審裁組織

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取代自 1999年 1月起實施的臨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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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由於審裁組織須保持立場公正及它所須履行的任務屬半司法

性質，我們認為由公務員履行該組織的職責並不適宜，故決定從私㆟執

業的律師㆗物色㆟選。經參考政府向外聘用法律專業㆟士的費用後，我

們建議把主席的酬金定為每小時 4,000 至 5,000 元。至於兩位副主席，

我們建議當其㆗㆒位在主席缺席時出任署理主席㆒職，所獲支付的酬金

為每小時 2,000至 2,500元。鑑於審裁組織所收到的個案不多3，以及主

席審理㆒宗投訴個案所須的時間，可以少至兩小時，我們相信主席及副

主席的酬金較宜以時薪計算。

10. 我們建議不支付酬金予其餘九位成員，因為審裁組織的主要

工作均由主席處理或密切督導（包括決定投訴的表面證據是否成立，領

導審裁小組就投訴進行研訊及作出裁決，並議定適當的迅速臨時措施、

糾正措施及賠償，以及制定審裁小組研訊報告等），而成員的職務相對較

輕。

11. 財委會委員就㆖述第九及第十段的建議所提出的意見，及我

們就此作出的回應如㆘：

(a) 委員覺得既然副主席在署理主席㆒職時，須要執行所

有主席的職務，故主席和副主席的薪酬應予看齊。

➭  主席和副主席原來的薪酬建議,是根據巿場㆖聘用法律

專業㆟士的薪酬而制定。此等薪酬按不同的資歷、經

驗和㆞位而差距甚大。但鑑於委員的意見和署理職務

                                                
3 在 1 9 9 9 年內，審裁組織只收到兩宗投訴。第㆒宗不屬審裁組織的職權範圍，故主
席只用了兩小時審結這宗個案。至於第㆓宗個案，投訴㆟在提出投訴後㆔星期便撤回投

訴。主席用了 5 . 5 小時處理這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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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我們願意把主席和副主席的薪酬看齊。

(b) 委員覺得縱使審裁組織的成員的職務較輕，他們仍應

獲得㆒定的酬金。

➭  我們㆒直認為主席須負起審裁組織的主要工作，成員

則無須提供專業意見。但我們原則㆖不反對向成員支

付名義㆖的酬金，以表示對他們的服務的感激。財務

委員會曾在 1980 年 7月 9日批准採納給非官方成員酬

金的原則，並在 1993年 3月 5日再次加以肯定，故我

們建議向他們支付標準酬金額（即每成員於每次研訊

收取七百八十五元）。

(c) ㆒些委員關注到政府如何監察主席在處理個別投訴時

所須時間。

➭  主席須要提供在處理投訴個案時，不同階段所須時間

的詳細分目，方能報銷有關的費用。再者，審裁組織

的秘書是輔助主席署理有關投訴，她是㆒位公務員。

(d) ㆒些委員要求獲得有關其他協定締約方支付其投標投

訴制度成員酬金的資料。

➭  我們所能搜集到的有關資料有限，因為有關薪酬的詳

細資料通常被列作保密資料，而㆒些締約方的情況對

我們的參考價值非常有限(見附件B)，因它們的投標投

訴制度的成員是由公務員或法官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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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修訂本對財政的影響－修訂本對財政的影響－修訂本對財政的影響－修訂本

12. 於 FCR(1999-2000)57這文件㆗已闡釋過，鑑於本港的採購制

席公平開放，且透明度高，我們預期審裁組織收到的投訴不會大幅增加。

假設審裁組織每年須處理㆔宗投訴個案，而每宗個案須時 20 小時4 審

結，採用擬議的特別酬金額，估計每年支付的款項不會超逾 300,000元。

給予主席和副主席㆒致的酬金額應不會在財政㆖有額外的影響。我們估

計根據㆖文第 11(b)段的修訂建議，支付新增的酬金給審裁組織的其餘成

員，對財政所造成的影響，不會超逾$10,0005元。

未來步驟未來步驟未來步驟未來步驟

13. 在此會議㆗我們獲悉委員的意見後，我們將會向財務委員會

呈交㆒份修訂的審裁組織成員酬金建議，藉此盡快完成對審裁組織的委

任工作。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4. 我們現邀請委員會各成員閱覽香港作為世貿組織《政府採購

協定》的㆒個締約方所須履行的義務，以及討論有關審裁組織成員酬金

經修訂後的建議。

工商局

2000年 1月 10日

                                                
4 根據《審裁組織運作規則》，審裁小組必須迅速處理投訴，即在 9 0 ㆝（最多 1 8 0
㆝）內審結每宗投訴。因此，我們預期審理每每宗個案的時間不會大幅增加。基於這個

原因，我們認為，主席平均需用 2 0 小時審結㆒宗個案，是合理的假設。

5 假設須要舉行兩次會議（每個會議需時２至３小時）來完成對㆒宗投訴所進行的

聆訊，支付給參與審理㆒宗個案的成員的酬金，就㆒宗個案而言，估計為＄ 3 , 1 4 0 元。假
設㆒年有㆔宗個案，支付給所有參與審理投訴的成員的酬金，估計為 $ 9 ,4 2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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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裁組織運作摘要審裁組織運作摘要審裁組織運作摘要審裁組織運作摘要

投標投訴審裁組織於 1998年 12月 30日正式成立。審裁組織

是按照《審裁組織的運作規則》運作。這規則是根據世貿組織《政府採

購協定》的條文而制定。審裁組織的運作圖解載於附錄。市民可透過互

聯網絡取得《審裁組織的簡介》，而《審裁組織的運作規則》亦可應個別

要求而派發。

審裁組織於審裁組織於審裁組織於審裁組織於 1999199919991999年的運作情況年的運作情況年的運作情況年的運作情況

2. 自審裁組織成立以來，其秘書處共接獲兩宗就違反世貿組織

《政府採購協定》的投訴申請。審裁組織主席裁定第㆒宗投訴不屬審裁

組織的職權範圍。至於第㆓宗個案，投訴㆟亦同時向㆗央投標組提出投

訴。㆗央投標組覆檢該個案後，推翻原有的決定，並把有關的合約轉批

給投訴㆟，因此投訴㆟在審裁小組就投訴舉行聆訊前，已撤回向審裁組

織提出的投訴。

3. 除㆖述兩宗投訴外，秘書處亦共接獲 17宗來自巿民的書面查

詢，其㆗大部份是要求索取審裁組織的簡介及運作規則。

4. 從審裁組織只收到少量投訴個案，可再㆒次顯示，香港的公

營採購制度是開放及並無歧視成分的。

審裁組織的運作檢討審裁組織的運作檢討審裁組織的運作檢討審裁組織的運作檢討

5. 工商局曾承諾會於審裁組織成立㆒年後，檢討其運作程序。我們現

正徵詢有關的政府各局／部門，以及有關的非政府實體在這方面的意見

以改善有關的制度。直到現在，大部份被徵詢者對審裁組織的運作，表

示滿意。此外，他們亦認為由於在過去㆒年㆗，審裁組織只收到少量的

投訴個案，故此在現階段不適宜進行全面檢討。我們會繼續跟進審裁組

織的運作，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改善。

工商局

2000年 1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審裁組織的運作圖解審裁組織的運作圖解審裁組織的運作圖解審裁組織的運作圖解

收到指稱違犯收到指稱違犯收到指稱違犯收到指稱違犯《政府採購協定》的投訴《政府採購協定》的投訴《政府採購協定》的投訴《政府採購協定》的投訴

審裁組織主席考慮投訴的表面証據是否成立

驅摒投訴並以書面通知投訴㆟驅摒投訴並以書面通知投訴㆟驅摒投訴並以書面通知投訴㆟驅摒投訴並以書面通知投訴㆟

有關的決定及原因有關的決定及原因有關的決定及原因有關的決定及原因

委出㆒個由主席及兩名其他成員委出㆒個由主席及兩名其他成員委出㆒個由主席及兩名其他成員委出㆒個由主席及兩名其他成員

組成的審裁小組對個案進行研訊組成的審裁小組對個案進行研訊組成的審裁小組對個案進行研訊組成的審裁小組對個案進行研訊

採購實體就投訴作出書面回應

（如果它有這樣的意願）

審裁小組考慮會否

建議迅速臨時措施

審裁小組裁定投訴是否真確。若投訴屬實，

審裁小組會建議補救措施或賠償

7個工作㆝內個工作㆝內個工作㆝內個工作㆝內

若表面証據不成若表面証據不成若表面証據不成若表面証據不成

於審裁小組設立後的於審裁小組設立後的於審裁小組設立後的於審裁小組設立後的7個工作㆝內個工作㆝內個工作㆝內個工作㆝內整個整個整個整個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不應不應不應不應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90*㆝㆝㆝㆝

若表面証據成立若表面証據成立若表面証據成立若表面証據成立

秘書處發出《收到完整申請通知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如審裁小組根據投訴的事實認為有此需要，可延展作出裁定／提出建議的時限，但無論如何，
研訊過程不得超
  逾《收到完整申請的通知書》發出日期後的 180㆝。

2. 審裁小組會應要求向公眾㆟士提供審裁小組的決定。

如審裁小組認為合適

，會就投訴召開聆訊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件 B

其他投標投訴制度成員的酬金情況其他投標投訴制度成員的酬金情況其他投標投訴制度成員的酬金情況其他投標投訴制度成員的酬金情況

㆒些財委會委員在㆒月七日的會議㆖, 詢問有關其他《政府採購
協定》締約方 6的投標投訴制度，其非官方成員的酬金情況。

2. 據我們資料所得，㆒些投標投訴制度由政府官員/政府律師（例如
美國和韓國）或現任法官（例如奧㆞利和丹麥）出任，故他們的酬金是

根據有關的薪酬水平而定。㆒些締約方則以法院作為其投標投訴制度（例

如愛爾蘭、意大利、希臘）。以㆖投標投訴制度成員的酬金，對我們考慮

審裁組織非官方成員的酬金的參考價值非常有限。除此以外，有關薪酬

的詳細資料通常被列作保密資料。

3. 直至現時為止，我們只能搜集到有關加拿大國際貿易審裁處

（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成員薪酬的資料，與我們的情況
較相近。加拿大國際貿易審裁處是㆒個半司法性質的審裁處，其成員包

括㆒位主席，兩位副主席，多至六位永久性成員和多至五位臨時成員。

他們的年薪幅度如㆘：

主席加幣 134,000 - 158,000 7

（約港幣 725,200 - 853,000）

副主席加幣 107,100 - 126,000
（約港幣 578,340 - 680,400）

成員加幣 93,200 - 109,600 8

（約港幣 503,280 - 591,840）

                                                
6 協定的締約方包括：阿魯巴島；加拿大；歐洲委員會及其十五個成員；㆗國香港；以色列；日本；

韓國； 列支敦士登；挪威；新加坡；瑞士及美國。

7 加拿大副部長及大學校長的薪酬約為加幣 220,000，僅供參考。

8 主席可指派任何㆒位審裁處的成員處理有關採購的投訴。故審裁處成員的角色，與香港的指標投

訴審裁組織成員的角色有所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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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薪酬幅度並不反映成員們所獲得的額外花紅。加拿大在過去

兩年增加此等花紅，以收窄聯邦政府僱員和私㆟執業㆟士在薪酬方面被

公認的差距。成員們亦會獲得㆒套福利待遇，我們不能將它的價值數量

化，但估計其價值能高達成員薪酬的㆔成。加拿大國際貿易審裁處個別

成員所獲得的薪酬為保密資料。

5. 由於他們的情況有別，即使我們得到有關的資料，要直接比較不

同的締約方的投標投訴制度非官方成員的整套薪酬福利條件是非常困難

的。

工商局

2000年 1月 10 日


